
9月14日， 少年在地铁车厢内
主动蹲下来为陌生人收拾地上呕
吐物的一组照片在 微 博 中 被 热
转 ， 很多网友为少年的行为 所
感动 。 现场很多乘客表示 ， 男
孩只是默默收拾干净后 ， 就到
站 下 车 了 ， 没 人 知 道 他 是 谁 ，
也 没 有 人再见过他 。 （9月15日
《沈阳晚报》）

在许多人已经习惯愤世嫉俗的
今天 ， 这位 “地铁好少年 ” 的出
现， 确实是让我们眼前一亮 ， 即
便是称其为 “中国好少年”， 也并
不过誉 。 因为 ， 这看似很小的一
件事 ， 确实也是许多人根本做不
到的。 而这个 “根本做不到”， 更
多的时候 ， 是不愿意去做而不是
无能为力 。 恰恰是这种 “非不能
也， 而不为也 ” 的心理 ， 让现实
生活中的许多弘扬正能量的事情
与我们擦肩而过 。 让人唏嘘不已
的是， 回过头来 ， 许多人又是吐
槽不已 。 与 “地铁好少年 ” 的举
手之劳相比， 有些人更应该羞愧。
他们不是积极地美化地铁 ， 而是
把地铁等公共场所弄脏 。 而无论
是吐槽还是弄脏环境 ， 都只能让
我们的生活更加糟糕。

看一看这位 “地铁好少年 ”
的行为 ， 我们就应当明白 ， “只
要人人都献出一份爱 ， 世界将变
成美好的人间”， 并不只是一句歌
词， 更不是一句空话 ， 这需要我
们像 “地铁好少年 ” 那样 ， 用自
己的举手之劳 ， 换取地铁的清洁
与生活的美好。 □周一凡

点赞好少年， 更需扪心自问

□舒锐

�2012年4月， 安徽滁州女职工曹某在下班途中
被车撞伤， 而所在公司并未向她支付任何医疗费
用 。 公司认为 ， 曹某与企业签订的是 《加工协
议》， 并不是公司的职工， 她与企业之间属于加工
承揽关系， 因此不存在医疗费用补偿问题。 近日，
安徽凤阳县法院作出判决： 原告曹某与被告滁州
某公司之间自2010年9月7日起劳动关系成立。 （9
月13日 《工人日报》)

不得不说， 这又是一起与员工签署非劳动合
同， 以掩盖实质劳动关系， 侵犯员工劳动权益，
企图掩饰己方违法目的的典型案例。 在法律上，
加工承揽和劳动关系有着较大差异。 加工承揽是
临时性的， 承揽者按照定作方提出的要求完成一
定的工作， 定作方给付约定报酬， 这在本质上是
一种劳务关系， 承揽者相对劳动者具有高度自主
独立性。

�而劳动关系则是长期的， 劳动者已经成为用人
单位的成员， 需要服从用人单位劳动分工和工作安排，
遵循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 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和监
督。 在一定程度上， 劳动者将自己的部分人身自由交
给了用人单位， 形成了从属关系。

义务和权利是对等存在的， 劳动者相对加工
承揽者承担了更大的劳动义务， 因此依法应享受
更多的权利、 待遇与劳动保障。 这在平时表现
为 ， 劳动者有权主张同工同酬 、 要求用人单位
提供劳动保障并缴纳各类社会保险 、 要求加班
费等， 而加工承揽者作为 “个体户”， 则没有这些
权利。

在出现意外伤害的时候， 如果用人单位没有
为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 则须按照 《工伤保险条
例》 承担赔偿责任， 这是一种无过错责任。 而加
工承揽关系中， 定做人只在所托事项不妥造成侵
权时， 才须承担相应过错责任。 因为责任上的差
异， 一些用人单位就揣着明白装糊涂， 倾向于用
其他合同代替劳动合同， 混淆劳动关系。 这对劳
动者极为不公， 他们承担了劳动责任， 却并没有
得到应有的劳动权利。

值得欣慰的是， 当地法院在综合考量案情的
基础上， 根据曹某的工作地点和加工费结算方式，
作出了有利于劳动者的判决， 认定双方存在事
实劳动关系 。 这就意味着 ， 用人单位不仅需要
承担工伤赔偿责任 ， 也意味着劳动者可以依法
进一步追究用人单位未签署书面劳动合同的
法律责任 ， 并要求其补缴各类其他社保 。 法院
依法保障劳动者权益， 这正是法律应有之义， 更
向全社会彰示， 任何一种试图通过表面合法形式
以实现非法用工目的的不端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
追究。

但也须指出， 法院判决只是事后救济， 劳动
者维权需要经历较为复杂的法律程序， 同时也并
不是所有劳动者都有足够的能力和精力展开司法
程序。 这就要求各地劳动监察部门， 对企业、 工
程项目的劳动合同签署状况、 工资给付情况进行
定期审查， 发现情况迅速做出处理， 发现问题及
时解决。 如此才能为劳动者编织起无懈可击的权
利保障之网。

■每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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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西流 ： 杭州一医生在病历上
留个人手机号， 坚持15年获病人点
赞。 给病人留个人手机号 ， 的确不
多见， 而且能够坚持十五年， 这样
的医生无疑是位好医生。 在现实中，
我们很难和医生多说几句。 “排队3
小时看病3分钟” 的现象很是普遍。
对于病人来说， 最想要的是医生在
看病的时候， 能够对自己的病情多
说几句， 多交待清楚。

登陆方法
您 只 需 在 新 浪 微 博 中 搜 索

“劳动午报微博” 加关注， 或点击
http://weibo.com/ldwbwb 即 可 浏
览我们的官方微博； 在微信公众
账号中搜索 “劳动午报 ” 加关注
或扫描上面的二维码即可关注我
们的官方微信。

扫描二维码关注本报微信

扫描二维码关注本报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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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病人留手机号
好医生多多益善

智取华山一条路： 据媒体报道，
毕业生小蔡近日到一家装饰公司应
聘办公室文员。公司要求她填写一份
简历，其中要求写400字的个人介绍。
谁知她在撰写时竟出现了24个错别
字。经理还觉得她的字也丑，结果直
接被拒。现在的很多学生都只会用电
脑打字！用手写字功能正在退化中！

过河的大象 ： 简历错字连篇 ，
究竟是谁造成的？ 是自己太差， 还
是因为被电子工具绑架了， 俗话说，
字如其人， 虽然现在都用电脑办公
了， 但同学们还是练练字吧。

简历错字连篇
究竟该怨谁呢

■世象漫说

□漫画绘制 赵顺清

禁止“天价培训”
中组部发文严禁领导干部参加

高 收 费 的 培 训 项 目 ， EMBA、 后
EMBA、 总裁班等被明确列为高收
费社会化培训项目， “领导干部一
律不得参加”。 这引发领导干部退学
EMBA风潮 。 “天价学费 ” 容易滋
生腐败 ， 或有企业给官员 “送学
费”。 （9月15日 《京华时报》）

白云： 辽宁大连，一位70多岁的
大妈正在沿街售卖蔬菜，遇到城管执
法劝说其离开，老人突然朝着城管跪
下， 随后一名城管队员也跪了下来，
称“我也不容易”。 这边厢，是小贩追
求生存机会的逻辑；那边厢，是城管
追求公共秩序的原则。 以往，城管通
常被塑造成为拥有权力身份的强者，
小贩则被塑造成为被欺凌的弱者 ；
“当街互跪” 的新鲜出炉， 显然打破
了人们的刻板印象。

城管小贩互跪
其实都不容易

阻挡闯红灯不能仅靠护栏

用人单位岂能
揣着明白装糊涂

近日 ， 在福州市区福飞南路
与铜盘路交叉口， 以及华林路与
北大路交叉口 ， 设置了能够 伸
缩高约 1米的 “拉链 ” 式护栏 。
每 个 护 栏 由 一 名 协 管 员 负 责 ，
在早晚高峰期时段 ， 当斑马线
红灯时关闭护栏 ， 阻挡闯行 红
灯的行人与非机动车 ， 确保 安
全 通 行 。 （ 9月 14日 《新闻晨
报》）

闯红灯 ， 一直都是一个交通
管理难题 。 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
形下 ， 福州市的 “拉链 ” 护栏 ，
能够有效阻断闯红灯的行人 ， 确
实能够起到比较好的效果。 但是，
这种方法 ， 只是在交通高峰时段
使用 ， 而在其他时段则不使用 。
如此来看 ， 该方法并不能起到釜

底抽薪的作用 ， 是一种治标不治
本的思路。

其实 ， 交通陋习并不是一个
“拉链” 式护栏就能解决的， 最为
关键的 ， 还是要在公民法律意识
提升上多下功夫 。 诚然 ， 行人见
到 “拉链 ” 式护栏 ， 肯定在闯红
灯时面临障碍 。 但是 ， 在没有
“拉链” 式护栏时， 他们依然可以
顺利闯过红灯 ， 陋习依然难以改
正。 因此 ， 若要从源头上矫正不
良习惯 ， 还需要强化法律约束和
惩罚 ， 倒逼行人遵守交通法律法
规。 同时 ， 在社会范围内 ， 还需
形成遵法 、 守法的法律意识 ， 提
升每个人的法律素养 ， 才是破解
难题的关键所在。

□刘建国


